
 联 合 国   E/CN.6/2014/NGO/57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6 December 201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3-60193 X (C)    080114    090114 
*1360193*  
 

 

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 

2014 年 3 月 10 日至 21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 
“2000 年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 
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会议 
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 
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 
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同性恋者

人权委员会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下列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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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二十多年来，国际同性恋者人权委员会侧重于确保普遍落实每个人的人权，

不管其性取向或性别认同如何。为了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我们谨此

表示支持充分有效地执行千年发展目标和第五十七届会议商定的结论。承认本届

会议的优先主题：“执行有关妇女和女童的千年发展目标的挑战和成就”，我们提

请委员会注意在获得教育、实现性别平等、妇女健康和艾滋病毒预防方面基于性

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上述四个方面是总体发展的四个关键目标。 

 女同性恋、双性恋妇女和跨性别者在获得教育方面面临独特的障碍。被视为

逾越传统的性行为和性别标准的人，常常被权力机构或掌权者视为对社会秩序构

成威胁。结果，性别不合规妇女和跨性别者常常被排斥在正规教育之外，或者被

迫符合性别标准，以此作为获得教育的一个条件。性别不合规儿童或多种性行为

儿童经常受到同伴以及学校管理者和工作人员的骚扰和歧视。这种歧视因缺乏机

构或家庭支助机制而加剧。学校政策助长了性别标准，并使性别不合规学生进一

步边缘化。净结果是，许多人过早辍学或被强迫退学。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在其关于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对个人的歧视性法律、做法和暴力行为的报告

(A/HRC/19/41)中，突出强调了学校里普遍存在的歧视现象，其中引述了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开展的一项研究，研究发现几乎有 65%的女同性恋、男同

性恋和双性恋青年在学校受到欺负。2009 年在联合王国进行的另一项研究发现，

有 75%的跨性别学生受到欺负。本组织自己在日本、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菲律

宾和斯里兰卡开展的研究得出结论，在许多国家，许多性别不合规年轻人在学校

都受到欺负，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被逐出校门。 

 关于生殖保健的政策和方案经常排除或忽视女同性恋者、双性恋妇女和跨性

别者的具体需求，导致获得保健服务受限，从而阻止了直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秘书长在其题为“采取行动以加强联合国系统中各项方案、倡议和活动之间的相

互联系，以促进性别平等、赋予妇女和女孩权力，保护她们的所有人权，消除可

预防的孕产妇死亡和发病现象”的报告(E/CN.6/2012/9)中解释说，“孕产妇死亡

和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侵犯人权所致，如歧视、(……)基于性别的暴力以及在教育、

基本卫生、营养和基本保健方面投资不足，和(或)不能平等享有这些方面的服

务”。他在该报告中还突出强调了艾滋病毒对孕产妇死亡的严重影响。女同性恋

者、双性恋妇女和跨性别者感染艾滋病毒风险增加，加上在获得保健方面的边缘

化，对解决和防止孕产妇死亡形成重大威胁。 

 所有儿童都必须获得循证的综合性行为教育和生活技能培训，将此作为其健

康权和受教育权的组成部分，以便培养他们在自由社会里过上负责任的生活。在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六次亚太人口会议上，来自该区域的国家商定，

这种教育对于青少年和年轻人行使其控制自身性行为所有方面的权利以及落实

其他权利都至关重要。但是，性教育常常既不全面也无证可循，忽视甚至有时谴

http://undocs.org/ch/A/HRC/19/41
http://undocs.org/ch/E/CN.6/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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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那些不合乎强制规定的性别标准者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缺乏性别平等，使得

被排斥者或受谴责者遭受暴力侵害风险更大且资源匮乏者过多。 

 在许多国家，跨性别者得不到基础保健，经常遭受非人道待遇，被逼迫(或

强迫)进行他们不需要或不想做的体检程序。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在其题为

“预防和治疗男男性行为者的艾滋病毒和其他性传播疾病”的报告中承认，早就

有证据表明，“由于普遍对同性性行为污名化和对性别差异的无知”，男男性行为

者和跨性别者“在获得优质保健方面遇到严重障碍。”尽管认识到这一点，但世

卫组织在其《国际病症分类法》中仍然认为跨性别认同是一种病症。部分上由于

这种做法，在许多国家，跨性别者主要或唯一需要的保健服务，要求当事人接受

精神失常方面的诊断，如性别焦虑症或性别认同障碍，将此作为提供治疗的条件。

这一要求破坏了性行为方面的身体、情感、精神和社会福祉权，并助长了在住房、

教育和就业方面对跨性别者的歧视合法化。泛美卫生组织指导委员会在其第五十

二次会议上，证实治疗方面的障碍，并回顾世界卫生组织承认，对社会边缘化群

体的歧视导致并加重了贫困和疾病。本组织收到了以下国家的合作伙伴的近期报

告：智利、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圭亚那、菲律宾、土耳其和津巴布韦，报告阐

述了跨性别者权利还有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者权利遭受侵犯的诸多方式。 

 简言之，暴力侵害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在世界每个区域都很普遍，

并且阻碍了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进度，直接影响是助长了性别不平等、间接影响

是成为享受经济和社会权利的一种障碍。这一点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国政府早

些时候在《蒙得维的亚人口与发展共识》中予以承认，“暴力侵害女童、妇女及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性别者，尤其是性暴力，是边缘化处境和不平等的一

项重要指标，并且影响了其自主、自决、个人和集体健康及行使人权”。 

 即使如此，研究还是表明，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遭受了来自国家和

非国家行为体的过度暴力侵害。2007 年哥伦比亚的一家非政府组织 Profamilia

和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开展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最频繁遭受警察和私人保安部队

歧视的受害者就是跨性别者。 

 此外，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经常被置于防范暴力的机构保护之外。

例如，许多国家的法律保护妇女免受家庭暴力侵害，但具体排除了同性关系中的

个人或使用含糊的措辞，允许司法官员和服务提供者在事实上排除他们。《蒙得

维的亚共识》承认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将多种性行为者置于弱势处境的

种种方式，这种做法阻止了他们获得平等及充分行使其公民权。 

 这些实例显示了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在以下领域遇到挑战范围之

广：得不到教育、缺乏性别平等、妇女健康和艾滋病防范；阻止千年发展目标实

现的挑战。我们呼吁各国应对这些挑战，支持每个人的人权，不管其性取向和性

别认同如何。我们还呼吁各国制订政策改变社会和文化模式，以消除基于某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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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优劣或基于男女陈规定型角色观念的偏见。仅当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

者与其他人一样平等享受人权时，千年发展目标教育才充分实现。 

 


